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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有明確史料記載，在漢代中國人民就首先發現了南

海諸島，並對南海有了初步認識。隨着航海技術的進
步以及指南針的發明和廣泛運用，從宋代開始中國人
民在南海的航行和生產活動更趨頻繁。從此，南海諸
島及其附近海域不但成為中國人民生產、經營活動的
廣大地區，而且更成為中國水師巡防的重要海域。宋
太祖趙匡胤在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平定南漢劉倀
後，開始建立巡海水師，游弋、巡邏南海，確立了對
西沙群島的管轄權。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曾派郭守
敬赴南海考察，研究南海海域的地理地貌，為水師巡
航提供安全保障。此後，明清兩朝均將南海諸島及其
附近海域作為其管轄之地。中國水師巡視海防、行使
管轄已成慣例。明清時期，中國許多圖、籍、史、志
對南海諸島的記載更是不勝枚舉。中國人民在南海諸
島的活動，也留下了很多歷史文物的遺存。除各島嶼
和島礁上的文物遺址外，在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一
些島礁上，還挖掘出多塊清代和民國時期為維護和彰
顯主權而立的石碑。這些石碑多為當時登島視察的政
府或軍隊要員所立的紀念碑。民國時期，中國政府採
取了一系列積極維護主權的措施，如由政府地圖出版
審查機構重新命名和審定包括西沙群島在內的南海諸
島的群島名和島礁名等。
二戰結束後，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

等一系列國際文件的精神，中國恢復了對南海諸島的

主權。1946年 11月至 12月間，民國政府派出「永
興」、「中建」、「太平」、「中業」四艘軍艦前往
南海實地接收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侵佔的西
沙、東沙、中沙和南沙諸島。1948年2月，民國政府正
式對外公佈《南海諸島位置圖》，明確標明包括西沙
群島在內的南海諸島為中國領土。1949年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後，繼續行使對西沙群島的主權。
1951年周恩來外長發表《關於美英對日和約草案及舊

金山會議的聲明》，明確指出「西沙群島和南威島正如整
個南沙群島和中沙群島、東沙群島一樣，向為中國領土，
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時雖曾一度淪陷，但日本投
降後已為當時中國政府全部接收」，因此中國對西沙群島、
南沙群島的主權「不論美英對日和約草案有無規定及如何
規定，均不受任何影響」。1958年，中國發表《中華人
民共和國關於領海的聲明》，再次確認東沙群島、西沙群
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屬於中國領土，就此越南總理范
文同專門照會周恩來總理，鄭重表示越南政府「承認和贊
同」中國政府的聲明。1959年，中國政府在西沙永興島
設立「西沙、南沙、中沙群島辦事處」，隸屬中國的廣東
省，1988年劃歸新設立的海南省。1992年，《中華人民
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再次重申包括西沙群島在內的南
海諸島主權屬於中國。
值得強調的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南海周邊國家
一直明確承認中國政府對南海諸島的主權。其次，西沙群
島有其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按照《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第121條的規定：「島嶼的領海、毗連區、

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應按照本公約適用於其他陸地領土的
規定加以確定」。1996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基線的聲明》宣佈中國西沙群島的
領海基線為直線基線。因此，結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和中國國內法的有關規定，中國政府有權利主張從西沙群
島直線基線起向外12海里的領海以及毗連區、專屬經濟
區和大陸架。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賦予的主權權利
再次，中國「海洋石油981」號鑽井平台在西沙群島

有關海域的作業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賦予的主
權權利。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有關規定，第
一，領海是沿海國領土主權的延伸，沿海國對領海享
有主權；沿海國的主權及於領海的上空及其海床和底
土。第二，沿海國在其毗連區內有權對海關、財政、
移民或衛生等事項行使管制權。第三，沿海國在專屬
經濟區內享有以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理海床上覆水
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資源(不論為生物或非生物資
源)為目的的主權權利；以及關於在該區內從事經濟性
開發和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風力生產能等其他
活動的主權權利；對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的建造和
使用、海洋科學研究、海洋環境保護和保全等方面擁
有管轄權；制定有關專屬經濟區的法律和規章的權
利。第四，沿海國為勘探大陸架和開發其自然資源的
目的，對大陸架行使主權權利；沿海國對大陸架資源
的勘探和開發的權利是專屬性的，即如果沿海國不勘
探大陸架或開發其自然資源，任何人未經沿海國明示
同意，均不得從事這種活動；沿海國對大陸架的權利
並不取決於有效或象徵的佔領或任何明文公告；沿海
國有授權和管理為一切目的在大陸架上進行鑽探的專
屬權利。因此，中方擁有在西沙群島有關水域進行開

發和管理的權利，中國「海洋石油981」號鑽井平台在
西沙群島有關水域的作業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
賦予的主權權利。

越方應立即停止干擾破壞
最後，中國「海洋石油981」號鑽井平台不在越方的

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上。不可否認，越南作為沿海國
也可以主張其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因此，中越作為
海岸相向國，兩國間存在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主張重
疊問題。中越兩國在2000年12月簽署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關於在北部灣領海、專屬
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界協定》，該協定僅僅解決了北
部灣的劃界問題，因而中越兩國間在其他海域的劃界
問題並沒有解決。但中國「海洋石油981」鑽井平台作
業位置距中國中建島17海里，距越南海岸線150海
里，無論將來如何劃界，有關作業海域都位於毫無爭
議的中國管轄海域。因此，越方提出的中國「海洋石
油981」號鑽井平台作業位置在越南的專屬經濟區和大
陸架範圍內，是站不住腳的。
綜上所述，中國「海洋石油981」號鑽井平台作業是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賦予的、在中國管轄的西沙
群島水域進行的一項有關主權權利的勘探活動，是完
全合法的。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
會上所表示的：「海洋石油981」號鑽井平台位於中國
海域，相關作業工作完全在屬於中國西沙群島的區域
內。越方多次衝撞中國船隻的行為，既違背了《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侵犯了中國的主權權利和管轄
權，也違反了包括由中國海事局頒布的《瓊航警第
0033號》和《瓊航警第0034號》等在內的中國相關國
內法規。因此，越方應立即停止一切干擾和破壞活
動，並承擔由此引起的後果及國際法律責任。

楊澤偉 武漢大學教授 法學博士

「海洋石油981」號在南海作業完全符合國際公約
近日，越南大肆干擾並炒作中國「海洋石油981」號鑽井平台在中國西沙群島附近海域正

常作業，引發各方關注。其實，中國在上述海域的正常作業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賦予中

方的主權權利。

■鍾樹根

激進反對派為阻撓預算案進行「拉布」，無所不用其
極。他們在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上又再「拉布」，梁國雄
被驅逐之後故意賴死不離開會議廳，工黨的何秀蘭乘機
打斷了其他議員的提問，臨時插入質詢立法會主席驅逐
梁國雄是否濫用權力的問題，要求曾鈺成解釋，後面還
有一班激進派議員插科打諢，他們企圖拉長答問大會，
阻礙下午進行的預算案辯論。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察覺了
他們的意圖，立即「剪布」中斷答問大會。

「拉布」無所不用其極
但是，到了下午，又出現了「剪完又拉」的局面。主
力「拉布」的「三丑」使用了重複發言伎倆，逐個局長
謾罵，內容完全一樣，不過改換了名字，主席立即指出
內容重複。這個時候，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立即接
力，翻抄陳年往事，亂罵政府，企圖贏得時間，讓「三
丑」想出新的發言題目。
由4月30日起，「拉布」已經持續了23日，全體委員

會階段已辯論超過63小時，這個「拉布」的時間已經超
過了上一個財政年度阻撓財政撥款的時間，拖下去，香
港就會出現財政懸崖局面，公務員發不出薪水，等候綜
援的弱勢社群領不到福利金，公立醫院的正常運作也不
能繼續下去，政府陷於癱瘓。所以，七百萬香港人痛斥
「三丑」的「拉布」行為，也嚴厲批評了反對派議員不
斷為「三丑」當幫兇。在市民的壓力下，立法會主席也
開始壓縮辯論時間，進行不同組別議題的合併辯論，盡
快進入1200條修正案的表決階段。主席曾鈺成宣布，如
果沒有「流會」，表決程序可以在6月4日之前了斷。但
是，反對派在今後十天內，還會玩弄什麼花樣，會不會
製造「流會」，仍然有待觀察。一旦出現「流會」，很
可能會議會拖延到6月中旬，那時候，所有的公共服務
都有可能中斷，公務員也沒有糧出。
眾所周知，反對派的「拉布」，完全是為了癱瘓政府
運作，癱瘓政府的財政撥款，製造立法和行政對立的局
面，煽動反政府情緒。從答問大會梁國雄和陳偉業不斷
呼叫「打倒港共政權」的口號，就可以看到他們的鬥爭
策略。他們的「拉布」，和「佔中」的目標是互相聯繫
的。「拉布」是為了癱瘓特區政府，「佔中」也是為了
癱瘓香港經濟，兩招齊發。

「拉布」為配合「佔中」
「佔中」搞手戴耀廷也不打自招，發表題為《兩種

「後佔中」的想像》的文章，說「計劃中，有一萬人和
平地『佔領中環』的要道，而警方經一段時間後成功把
這一萬人移走，當中並沒有發生衝突，所有公民抗命者
都不作抵抗讓警方搬走。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被起訴、
入罪。2012年的特首小圈子選舉辦法就會繼續下去。這
不會只是沒有了普選，特區政府及特首的管治危機必會
延續及惡化下去，整個香港會陷入極度失望的困境中。
那時候不會只是幾個議員在《財政預算案》中『拉
布』，而是在每一個會議，都會有議員『拉布』；不但
議員會不合作，相當數量的市民都會用不合作的態度對
這樣的一個政府，整個社會也可能停頓下來。」
「拉布」正是反對派為了「佔中」，施展下馬威的手
段，企圖威脅中央政府和七百萬港人屈服於他們的政治
勒索，他們現在「拉布」，無非是發出恐嚇：現在是先
行演習，如果不答應他們的「公民提名」方案，今後立
法會就「拉布」長期化，擴大化。面對「拉布」威脅，

七百萬香港市民要團結起來，大家齊齊發出聲音：「拉布」禍港，
「佔中」害港，任何威脅要拉倒依照基本法進行普選的陰謀，港人不
會就範，反對派與民為敵，一定會受到廣大港人的唾棄，在將來的選
舉中受到嚴厲懲罰。
事實上，反對派把「拉布」劫持議會、劫持七百萬人的利益，說成
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這是誤導港人的。近年來，西方的選舉制
度導致了政黨對立，造成了內部消耗，浪費了大量資源，貽害國計民
生，西方國家已經痛定思痛，對於「拉布」行為進行約束，被反對派
一直奉為圭臬的英國西敏寺，已經制定了新的議事規則，議事規則寫
明須尊重主席權威，不可破壞會議進行。主席可命令違規議員離場，
第一次被驅逐，議員5日內不可出席會議，第二次被驅逐，20日內不
可參加會議，期間暫停支薪。反觀香港，「三丑」在上午的答問大會
上被逐，下午已經返回立法會，在全體大會上又再「拉布」，更沒有
暫停支薪這一回事。反對派宣稱什麼都學英國，唯獨是建立文明議
會、有效率議會方面，堅決不學習英國。他們並不是什麼「民主
派」，他們是搗亂派，與民為敵派。

中俄簽署4000億美元天
然氣世紀大合同，美國務卿
克里認為，相關談判已接近

十年，與烏克蘭局勢沒有任何關係。這多少顯得
有點自欺欺人，不願面對現實。天然氣合同是中
俄關係的新着力點，近期加速談判達成，兩國走
近是不爭事實。事實上，是美國對俄對華接連犯
戰略性錯誤，迫使普京和習近平的手握得更緊。

天然氣合同深化中俄關係
但是，也不必斷言，國際格局已走到中俄聯手

抗美的地步。中國依然謀求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
關係，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俄羅斯也只
是保護自己的勢力範圍，而不是要再與美國爭
霸。未來三國如何互動，照顧彼此利益，十分微
妙。
中俄美三國綜合實力，無論領土面積、人口、
自然資源，還是經濟規模、軍事實力，都是當今
世界其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而且三國都是安理
會常任理事國，因此，美俄中三國關係超越當今
世界其他關係，亦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可以不再仰視美俄，是近十年的事情。在

冷戰時期，美蘇兩超級大國爭霸世界，兩國核武
庫可以將世界毀滅幾次有餘。新中國成立半個多

世紀以來，顯示一邊倒靠攏蘇聯，再到中蘇交
惡，反帝反修，成為第三世界旗手，世界初次呈
現中蘇美三角關係。而隨着蘇聯解體，中蘇美三
國關係消失，中國崛起成為美國最不樂見的矛盾
所在。如今，普京矢志重振俄羅斯大旗，世界重
現中美俄三國鼎立關係，中國已足夠作為三角中
起支撐力的一極。
習近平上任一年半，平均每兩個月就會和普京見
一次面，兩國不結盟，卻互相取暖。尤其在烏克蘭
危機後，俄羅斯更希望拉攏中國，抗衡美國及西方
國家。兩國元首聯袂出席開幕式的中俄「海上聯
合」大規模軍演，長達七天且初步達到戰役級別規
模，被認為是世界軍演史上前所未有。
兩國雖多次重申聯合軍演不針對第三方，但用

意明顯是給他國警示作用。美菲和日本都有相應
的演習動作，美國更派出電子偵察機24小時不間
斷偵察。當下，中國需要俄羅斯支持的主要是針
對美日安保條約適用釣魚島。中國目前雖沒有收
復釣魚島的計劃，但是北京一定鞏固中日釣魚島
「共同執法」的新現狀，存有擦槍走火的機會。
俄羅斯軍艦與中國軍艦並肩游弋，以此形成中俄
VS美日的格局。有日本媒體稱，中俄軍演是對
美日發出信號：中國完全有能力保衛領土，包括
釣魚島，在姿態上也是中俄握手的高調表現。

中國不走「一邊倒」路線
中國本來就對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意圖一直保

持清醒頭腦，偏偏美國近期露骨慫恿日本、越南
和菲律賓發難。因此，俄羅斯需要中國，中國也
需要俄羅斯，成為顯淺的邏輯。近期中俄發表聯
合聲明稱，雙方將不斷擴大和深化各領域務實合
作，把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推向更高水
平。以此看，中俄的戰略夥伴關係亦是利益所
需，志同道合走向一起。但亦因利益所在，難免
有博弈取捨，北京更需考慮如何在日後中俄關係
中，把持對等的利益相連。
新安全觀，放之全球而皆準，中美新型大國關

係，亦可是加強對話、信任與協作。在西方看
來，中俄已達致「聯盟」關係，但中國絕不放棄
和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更不重蹈覆轍走「一
邊倒」路線。美俄就烏克蘭危機鬧僵之後，短期
內相互靠近的機會並不大，反而都極力拉攏中
國，盡量延長利益鏈。而中美關係，大環境下沒
有對抗衝突、傷己傷彼的缺口。
習近平在亞信峰會提出可持續安全觀，耳目一新。

通過實現可持續發展為安全提供基礎，而可持續安
全為地區發展提供條件。中美俄若保持穩定三角關
係，亦能減少兩兩摩擦的機會，維護戰後秩序。

美國逼中俄走近

鍾樹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佔中」禍港該當何罪？

在上世紀70年代前，英政府在港實施殘暴殖民統治，對華人和愛國
人士採取歧視及高壓政策，曾德成當年在學校派發「反殖」單張，是
以和平方式進行的正義之舉；反觀今日那些發起「佔中」的反對派團
體，已由早前宣稱的「愛與和平」，轉而被激進派和「學民思潮」等
騎劫成要仿效台灣「太陽花學運」般，以暴力佔領政府機關的流血抗
爭，故兩者性質已不可同日而語。

反抗港英迫害「何罪之有」
再者，當年英國統治者剝奪華人民族尊嚴和言論自由，故抗爭有理
有節；但97回歸以後，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民主程度乃是史上最好，激
進政團在立法會「拉布」、辱罵襲擊官員；甚至多番衝擊政府總部、
未經申請便遊行示威等，只要他們沒有阻礙通道，警方也會以克制寬
容態度處理，可見香港現時的人權民主自由狀況，絕非港英殖民年代
可比。
在表達權利獲得高度尊重的今天，「佔中」根本沒有必要；更何況

極端激進派所爭取的，竟是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方案，連
溫和反對派也不表苟同。所以，「佔中」根本就只是一小撮激進派人
士爭取一己主張的違法鬧劇，而且更要把無辜的未成年學生拉落水，
以此作為抗爭籌碼，令人髮指。吳克儉作為教育局局長，溫馨提示教
師及學生切勿參加違法「佔中」，是關心教育界同工和青少年之舉，
做法合情合理，絕非施壓。各位父母和關心下一代成長的市民，若不
願意見到孩子被人利用作抗爭棋子，甚至有可能流血受傷和蒙受牢獄
之災、前途盡毀，都有責任發聲，抗拒「佔中」歪論在校園散播。

不會為「佔中」發不反對通知書
另外，日前行政長官在立法會答問

大會上，重申「不會向任何癱瘓香港
金融中心的人，發出集會示威遊行的
不反對通知書」。有反對派學者批評特首此舉是越俎代庖，干預警務
處處長向申請遊行集會團體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權力。但筆者認為，
特首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首，對於擺明違法和擾亂秩序之舉，明確
表達政府的立場和原則，是有理有節，亦沒有所謂干預警務處長權
力。即使站在警務處角度而言，對於有坊間團體宣稱要舉辦堵塞道
路、擾亂公安、破壞經濟的違法集會，也可預期警務處是絕對不會發
出不反對通知書的。
歸根究底，無論反對派如何用謊言和歪理去包裝「佔中」，都難以
洗脫其暴力和違法的本質。最近香港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公布的
世界競爭力排名中跌出三甲位置，令大多數成年港人都看清楚少數激
進派的真面目，亦明白中環一旦被佔，對香港經濟造成的災難性影
響；「佔中」得不到成年人的支持下，唯有連同一些有政治傾向的教
師，在學校進行思想「洗腦」，煽動未成年學生參與「佔中」。這股
以暴力手段爭取政治利益的主張，有荼毒下一代的趨勢，我們不可不
察；而主責教育政策的官員更是責無旁貸，必須發聲加以遏止，否則
就是失職！
無辜學童「何罪之有」？竟被無恥政客哄騙參與違法「佔中」；激
進分子禍港殃民、荼毒年輕一代，又是「該當何罪」！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一句提醒教師和學生們不要參加違法「佔中」活動，以免影響前途的

言論，被一些人與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於年輕時派發反英國殖民統治傳單而入獄一事相

提並論；反對派對此如獲至寶，企圖借曾局長的昔日故事，以合理化鼓動未成年學生參加

「佔中」。筆者卻認為，有關比較是混淆視聽、偷換概念的歪理，因為無論從性質、背景

和動機而言，兩者皆不可相提並論。曾局長當年為爭人權、反抗港英迫害乃是「何罪之

有」？但「佔中」領袖只為一己政治目的而煽動癱瘓香港卻是「該當何罪」！

東張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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